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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堆沟港镇兴港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工程

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灌南县堆沟港镇人民政府：
你们报来的《关于申请堆沟港镇兴港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建议书审批的请示》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了给当地居民提供一个更加整洁、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提升堆沟港镇的整体形象，推动堆沟港镇的可持续发展，同意堆沟港镇兴港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项目代码：2405-320724-89-01-124303。  

二、该项目起于灌南县堆沟港镇辖区内。
三、主要建设内容：

1.兴港小区改造工程。包括停车位改造；枫香街、月季街两侧三层楼体立面改造工程；污水管网改造；农贸市场改造工程；网格服务驿站改造；联合党支部办公楼楼体亮化改造工程。2.道路改造工程。新港大道绿化改造；杨柳街道路南延改造。3.阳光华府到人工湖排水系统改造工程。4.五荡大沟生态河道改造工程。5.灌南堆沟港镇汽车客运站改造工程。改造两层500平方车站办公楼，扩建200平方的候车大厅，铺设3000平方停车场。
四、项目总投资为18000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拨付。

五、接文后，请据此编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完备相关前置性审批手续，报我局审批。 

六、本批复有效期12个月，自签发之日起计算。有效期内未办理下一步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手续需要延长有效期的，请项目单位在批复有效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批复文件有效期只能延期一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4年5月22日
抄送：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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